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蓝山县林业局文件
蓝林字〔2020〕28 号

关于印发《蓝山县 2020 年中央财政造林补助
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林业工作站：

《蓝山县 2020 年中央财政造林补助工作实施方案》已经局

务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抓好落实。

蓝山县林业局

2020 年 4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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蓝山县 2020 年中央财政造林补助工作
实 施 方 案

根据《湖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0 年中央财政林业生

态保护恢复和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的通知》（湘财预〔2019〕298

号）、《湖南省林业局关于做好 2020 年提前批中央财政造林补助

和森林抚育补助工作的通知》（湘林造〔2020〕4 号）文件精神，

省财政厅和省林业局下达我县造林补助任务 0.5 万亩，补助资金

150 万元。为确保造林补助项目顺利实施，现结合我县实际，制

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谁造补谁原则。坚持先造后补、谁造补谁的原则。

（二）行业扶贫原则。结合当前林业扶贫攻坚政策需求，突

出支持林业富民产业建设发展，林业项目政策向贫困村及建档立

卡贫困户倾斜。

（三）突出重点原则。补助的重点为：高速公路、省道、通

乡镇公路（含湘江源国家森林公园、云冰山旅游区、大洞梨园）、

舜水、钟水及俊水等两侧至第一层山脊线或平地 2 公里范围内生

态廊道建设地区造林，县城、乡镇及国家森林乡村（毛俊村、坪

源村）周边等生态脆弱地区、难造林地区造林，乡村绿化美化造

林，生态修复造林。着力推动生态造林、混交造林、珍贵树种造

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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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自愿申报原则。符合条件的造林主体主动自愿向县林

业局申报项目，无申报材料且材料不全的不纳入项目计划。

（五）不得重复原则。造林补助资金与其它林业项目投资在

地块上不得重复安排。

（六）公示到位原则。政策要公开，程序要公正，结果要公

平，内容要公示。林业工作站要将纳入拟造林补助的补助结果以

行政村为单位在村显要位置公示，公示期不得少于 7 个法定工作

日。公示无异议后，再与林农签订建设管护合同、按规定发放造

林补助资金。公示内容为户主姓名、造林面积、树种、地点、验

收结果、补助资金等情况。做到家喻户晓，主动接受社会和群众

监督。

（七）统筹分配原则。统筹考虑，科学安排造林任务和补助

资金，对符合条件的均应纳入补助范围。

二、补助对象、标准及计算方法

（一）补助对象

1.补助范围：2019 年冬至 2020 年春，在无林地、疏林地、

灌木林地、林冠下以及乡村“四旁”（村旁、路旁、水旁、宅旁）

进行造林，且验收合格、单排和零散植树不少于 50 株或面积不

小于 1 亩。

2.补助主体：国有林场（含国有森工林场，下同）、村集体、

林业职工（含林区人员，下同）、林业大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和

农民等造林主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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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补助标准。每亩补助 300 元。

（三）计算方法。“四旁”单排和零散植树按株数折算面积，

即乔木地径 3cm 及以上、或灌木高 80cm 且冠幅 50cm 及以上、

或灌木球径 30cm 及以上的，按每亩 50 株折算面积，低于以上标

准不折算面积。公共绿地、庭院绿化及无林地、疏林地、灌木林

地、林冠下造林按实际面积计算。

三、工作程序

（一）宣传补助政策

采取在《蓝山新闻网》媒体上发布、形成文件下发到各林业

站及抄送乡镇场等形式，扎实开展造林补助宣传工作。通过宣传，

使广大农民群众更加清楚地掌握造林补助政策内容，管理程序和

相关要求，切实调动全社会力量参与造林绿化的积极性。

（二）提出补助申请

1.申请时限：2020 年 5 月 31 日前。

2.申报方式：

1）林业职工向所属国有林场进行申报，国有林场直接向县

林业局申报；

2）村集体、农民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林业大户向当地村委

会报告（也可向林业站提交申请资料），经村委会核实后登记造

册（填写附件 3），统一向所属林业站提交《2020 年造林补助申

请汇总表》，再由林业站向县林业局申报。

3.申请资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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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蓝山县 2020 年中央财政造林补助项目申请表；

（2）身份证、林权证（或林地权属证明，属承包造林的还

须提供承包合同复印件）、粮食直补存折等复印件。

（三）验收造林成果

1.验收时限：2020 年 6 月-7 月。

2.验收方式：县林业局收集申请材料后，会同县财政局依据

《中央财政造林补贴试点检查验收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及《造林

技术规程》（GB/T15776-2016）的相关技术规定进行现场检查验

收。

（四）分配项目计划

1.分配时限：2020 年 8 月。

2.分配原则：根据省级下达的计划，凡符合条件的，将按照

本方案的基本原则次序分配造林补助任务和资金。首先按照“行

业扶贫原则”安排贫困村及贫困户申报计划，其次再按照“突出

重点原则”安排其他造林户。如本年度实际造林补助面积大于本

年度省下达计划，则按照统筹分配的原则实施。

（五）进行公开公示

1.公示时限：公示期不少于 7 个工作日。

2.公示内容：对确定的造林补助对象在林业站、相关村委会

及林场公示栏公示，公示内容包括造林主体（补助对象）、身份

证号、一卡通账号、地点、面积、树种、质量、补助标准及金额。

（六）落实管护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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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落实时限：2020 年 9 月。

2.管护内容：按照《蓝山县 2020 年中央财政造林补助项目

管护责任书》的要求，县林局与各确定纳入造林补助的造林主体

签订三年期限的管护责任书，确保造林三年后郁闭成林。管护内

容主要包括：管护期限、造林基本情况(林地权属、造林主体、

地点、时间、面积、树种、初植密度等)、成活率、保存率、抚

育、防火等管护措施。凡是没有签订管护合同的造林，一律不兑

现补助资金。

（七）形成成果资料

1.形成时限：2020 年 10 月。

2.资料内容：成果资料包括：申请表及其附件、管护责任书、

验收图表、验收报告、造林补助资金发放表、年度项目工作总结。

（八）兑现项目资金

1.落实时限：2020 年 12 月。

2.兑现方式：

1.国有林场、村集体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造林补助资金通过

转账方式支付；

2.农民、林业大户、林场职工的造林补助资金通过“一卡通”

方式支付。

（九）做好档案管理

加强档案建立和管理，指定专人负责。档案内容包括项目申

报，组织管理，任务下达，实施方案及审批、管护责任、公开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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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、检查验收、资金使用管理等方面的材料以及其它相关图片、

影像资料。

（十）明确职责分工

1.林业站：负责辖区资料收集汇总、技术指导、检查验收、

公示及资料审核等。

2.营林系列：造林股负责项目实施组织协调，资料的收集、

统计汇总及整档；分林业站抽查由造林股、科技站、绿化办及退

耕办负责。

3.计财股：负责补助资金发放。

附件：1.蓝山县 2020 年中央财政造林补助项目申请表

2.林地权属证明

3.2020 年造林补助申请汇总表

蓝山县林业局

2020 年 4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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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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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林 地 权 属 证 明
我村村民: ，身份证号: ，

联系电话: ，2019 年冬至 2020 年春在我村造林情况如下：

小地名
块
数

估计
面积
(亩)

四 至 界 限 造
林
树
种

东 南 西 北

合计

以上种植山场四至界限清楚、权属无争议。特此证明。

村委主任(签字)： 村委会(盖章)：

联系电话： 2020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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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
